阜阳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文件
招就〔2020〕1号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2020届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全体2020届本科毕业生： 
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按照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有关防控工作要求，根据《阜阳师范大学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文件精神，结合毕业生就业工作实际，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国家公务员等推荐材料审核

根据教育部和国家公务员局有关通知，推迟2020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面试时间，具体时间和后续工作安排有关部门将另行通知。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如确需办理公务员面试推荐表、政审函等盖章服务，请事先通过学院与招生就业处相关负责老师联系，通过网络、快递等方式办理；如非必要、非紧急事务，毕业生应向相关单位做好解释，待正式开学后办理。

联系人：胡老师；联系电话：0558-2596248、13955802969

二、暂停各类线下校园招聘活动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将暂停各类线下校园宣讲与招聘活动（含学院举办的各类线下招聘活动）。原定于3月14日举办的阜阳师范大学2020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将根据疫情形势发展和上级通知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三、集中开展线上招聘信息服务

学校将积极联络用人单位为毕业生提供丰富的招聘信息，积极配合用人单位开展线上招聘活动，并认真做好阜阳师范大学就业信息网、就业指导员工作群等线上平台的维护工作。请毕业生积极关注相关信息，主动投递简历，通过在线测评、远程面试等方式参加应聘。

四、做好线上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

请各学院利用网络平台密切跟踪毕业生求职意向，及时有效传递就业信息，进行人文关怀，有针对性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和帮扶工作。请毕业生积极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学校全体教职员工都是同学们的坚强后盾。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请通过安徽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进行在线签约。

2017级本科生《就业指导》课程安排在第6-11周，按照学校《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启动课程线上教学建设工作，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选择线上或线下教学。

五、往届毕业生调整改派、档案转递等工作

根据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安排，自2月3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就业报到证改签补办、档案转递开通网上和邮寄办理方式。毕业生可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按照网上提示，办理相关业务；也可通过邮寄方式办理（相关业务所需材料可查阅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教育网），邮寄方式办理请自行填写回寄的EMS快递面单（包括收件人地址、姓名、手机号等信息，邮费到付）。

邮寄收件人：省政务服务中心1号大厅8号窗口；

邮寄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509号省政务大厦；

联系咨询电话：0551-62999737（国家法定工作日9:00-12:00,13:30-17:00）。

六、毕业生积极参与线上求职

广大毕业生应充分利用学校为同学们搭建的线上就业平台，积极关注实时发布的就业信息、了解用人单位，主动联系、积极参加用人单位的线上招聘活动。正在备考国家公务员、硕士研究生招生以及选调生、省公务员、事业单位和教师编制招考的毕业生，要充分利用假期认真备考，做好笔试、面试准备。

同学们在求职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第一时间与学校招生就业处就业办公室或与所在学院毕业班辅导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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